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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本报告是对委托单位临汾市诚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筑日照分析。 

    拟建项目用地位于临汾市东城区南外环街北侧、迎宾路东侧，地块内拟建建筑主要

包括商业、住宅、配套用房等。 

2、分析依据： 

   （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 

   （2）《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2011； 

   （3）《住宅建筑规范》   GB50386—2005； 

   （4）《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450-2018； 

   （5）《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6）《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JGJ39-2016； 

   （7）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电子图及数据及其他相关文件。 

3、日照分析软件与主要参数： 

（1）日照分析软件：众智日照分析软件 V12.0； 

（2）临汾市区地理位置，东经 111°50′，北纬 36°08′，属二类气候区； 

（3）有效时间段：住宅采用大寒日真太阳时 8:00-16:00；托儿所、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采用冬至日真太阳时 9:00-15:00。 

4、资料来源： 

（1）拟建建筑总平面图、拟建建筑高度、窗台面高度及其他相关数据等拟建建筑资

料由委托单位临汾市诚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2）地块周边现状建筑高度、窗台面高度等现状建筑相关数据由临汾市诚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获得； 

（3）东侧地块：东侧地块佳合苹果小区总平面图、建筑高度、窗台面高度及其他相

关数据等拟建建筑资料由委托单位临汾市诚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5、本报告及相关结论均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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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标准确定 

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 

4.0.7 居住街坊内集中绿地的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不应少于 1/3，其中应设置老年

人、儿童活动场地。 

4.0.9 住宅建筑的间距应符合表 4.0.9 的规定；对于特定情况，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人居住建筑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2  在原设计建筑外增加任何设施不应使相邻住宅原有日照标准降低，既有住宅建

筑进行无障碍改造加装电梯除外； 

3  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建筑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大寒日日照时数 1h。 

表 4.0.9 住宅建筑日照标准 

建筑气候区划 Ⅰ、Ⅱ、Ⅲ、Ⅶ气候区 Ⅳ气候区 Ⅴ、Ⅵ气候区 

城区常住人口（万人） ≥50 ＜50 ≥50 ＜50 无限定 

日照标准日 大寒日 冬至日 

日照时数（h） ≥2 ≥3 ≥1 

有效日照时间带 

（当地真太阳时） 
8 时～16 时 9 时～15 时 

计算起点 底层窗台面 

注：底层窗台面是指距室内地坪 0.9m 高的外墙位置。  

2、《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2011 

7．1．1 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 

3、《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第二十一条  居住建筑（含住宅、宿舍、老年人住宅、残疾人住宅等）、医院、疗养

院、中小学、幼儿园等有日照要求的建筑的间距满足以下规定： 

（一）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应能获得大寒日不小于 2 小时的日照标准；

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但不应低于大寒日日照 1 小

时的标准。 

（三）托儿所、幼儿园的主要生活用房，应能获得冬至日不小于 3 小时的日照标准； 

（四）老年人、残疾人专用住宅的主要居室，医院、疗养院半数以上的病房和疗养室，

中小学半数以上的教室，应能获得冬至日不小于 2 小时的日照标准。 

4、《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45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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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居室应具有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当居室日照标准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时，老年人居住空间日照标准应按下

列规定之一确定： 

1、同一照料单元内的单元起居厅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2、同一生活单元内至少一个居住空间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二、项目概况 
 

1、建设单位（委托方）名称：临汾市诚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临汾市尧都区滨河东路西侧古城公园西门对面 107 室  

邮政编码： 041000  

联系人：  崔波涛   联系电话：18603579881 

2、设计单位（受托方）名称：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惠济区文化北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450053   

法定代表人：杨德民   联系人：卜耀伟  联系电话：17630268224 

3、周边建筑现状情况 

拟建项目用地位于临汾市迎宾路东侧，南外环街北侧。地块内拟建建筑主要包括商

业、住宅、配套用房等。 

依据《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对被遮挡并予以暂

留的违法建筑、临时建筑、规划改造拆迁的多、低层住宅、二层以内的简易住宅以及被

违法变更为生活居住性质的建筑，均不作为遮挡考虑因素，但建设单位对此引发的矛盾

应妥善协调处理。第二十三条：对周边无建设项目的建筑，应采用模拟建筑进行日照分

析计算。本次主要分析本项目规划范围内拟建商业、住宅、托儿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被遮挡范围内对东侧佳合苹果小区的日照影响情况。 

主要涉及的建筑：本项目拟建建筑、东侧已建佳合苹果小区、北侧现状沿街商业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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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临汾中环天悦商业项目、临汾中环天悦住宅项目拟建建筑附表 

 

5、基地东侧相邻地块（佳合苹果小区）附表 

 

楼

号 
性质 层数 

建筑物高度（m） 

（檐口或女儿墙） 

楼梯/电梯 

高度（m） 

造型高

度（m） 

室内标高 

（绝对高程 m） 

室内外

高差（m） 

窗台高

度（m） 

受影面高度 

（绝对高程 m ） 
备注 

1# 住宅 25 78.20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2# 住宅 25 78.20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3# 住宅 25 78.20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5# 住宅 25 78.20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6#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7# 住宅 25 78.20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8#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9#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10#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11#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12#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13# 住宅 17 54.25 4.5 4.0 459.40 0.1 0.9 460.30  

P1# 配套 2 10.30 - - 459.00 0.1 0.9 459.90 托儿所、养老用房 

P2# 配套 2 10.30 - - 459.00 0.1 - - 消控室、综合超市 

P3# 配套 2 10.30 - - 458.70 0.1 - - 
换热站、社区综合

服务站 

P5# 配套 2 10.70 - - 458.70 0.1 - - 
文化活动站、二次

供水加压泵房 

P6# 配套 2 10.30 - - 458.60 0.1 - - 物业 

S1# 商业 6 23.30 4.5      商业 

S2# 商业 6 23.30 4.5      商业 

S3# 酒店 12 44.90 4.5      酒店 

 集中绿地 - - - - 459.30 - - -  

楼号 性质 层数 
建筑物高度 m 

（檐口或女儿墙） 

室内标高 

（绝对高程 m） 

窗台

高度 

受影面高度 

（绝对高程 m ） 
备注 

W1# 住宅 17 51 459.30 0.9 460.20  

W2# 住宅 12 36 459.30 0.9 460.20  

W3# 住宅 14 42 459.30 0.9 460.20  

W4# 住宅 14 42 459.30 0.9 460.20  

W5# 住宅 14 42 459.30 0.9 4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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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照分析技术参数 

1、时间统计方式：采用累计日照时间； 

2、平面等时线计算起点：建筑以最下层住宅窗台面高度作为平面等时线计算起点；； 

3、立面等时线计算起点：建筑南侧外墙面； 

4、日照时数精确至分钟； 

5、建筑主体、阳台、机房层及女儿墙均参与日照计算，但被遮挡建筑自身附属的装

饰构件不参与对自身的日照分析。 

 

四、日照分析情况 

依据本项目拟建建筑图纸和相关数据、地块内及周边现状地形图，现场实测地块周

边现状建筑高度及窗台高程等数据，并依据《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确定本次日照分析范围，经采用“众智日照分析软件 V12.0”进行日照分析，得出日照分

析范围内日照分析结果如下： 

1、本项目拟建住宅每户至少有一个居室获得大寒日累计日照时数不少于 2小时；  

2、本项目拟建托儿所的活动室、寝室满足冬至日不少于 3小时的日照标准；  

3、本项目拟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居室满足冬至日不少于 2小时的日照标准；  

4、本项目规划集中绿地不少于 1/3 可获得大寒日累计日照时数不少于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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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照分析结论 

表一大寒日日照分析 

所属城市 临汾市 
经

度 
111°50′ 纬度 36°08′ 

分析日 2001 年 1 月 20 日 
节

气 
■ 大寒  □冬至  □ 其它 

有效日照时间 8:00 - 16:00 
控

制

标

准 

时间 2 小时 

分析高度(米) 室内地坪以上 0.9 米 计算方法 □ 连续  ■ 累计 

分析方案 平面多点分析 

分析结论 ■ 满足   □不满足 附图：日照分析图 

拟建建筑分析结果： 

a)、住宅每套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卧室或者起居室）大寒日日照时间不小于 2

小时； 

b)、集中绿地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1/3。 

周边建筑分析结果： 

a)、项目东侧佳合苹果小区第一排住宅满足大寒日 2 小时日照标准。 

b)、项目北侧现状为商业建筑，无日照要求。 

表二冬至日日照分析 

所属城市 临汾市 
经

度 
111°50′ 纬度 36°08′ 

分析日 2001 年 12 月 22 日 
节

气 
□ 大寒  ■冬至  □ 其它 

有效日照时间 9:00 - 15:00 
控

制

标

准 

时间 3 小时/2 小时 

分析高度(米) 室内地坪以上 0.9 米 计算方法 □ 连续  ■ 累计 

分析方案 平面多点分析   

分析结论 ■ 满足   □不满足 附图：日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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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建筑分析结果： 

a)、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居住空间冬至日日照时间不小于 2 小时； 

b)、托儿所的活动室、寝室及具有相同功能的区域冬至日日照时间不小于 3 小时。 

 

附：分析计算说明 

1、报告依据 

（1）国家有关标准规范。 

（2）建设部评估认证“众智 SUN 日照分析软件 V12.0”（洛阳众智软件有限公司开发）。 

（3）本局有关技术经验。 

2、报告书中，当同一项目采用多种方案分析时，所有方案均满足日照要求方视为该项目满足日

照要求。 

3、临汾市诚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不实或方案变更等原因导致的分析差错，责任由

委托方承担。 

4、本报告仅作为报告中所指定范围内的技术依据，未经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

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作为其它用途。 

5、本报告的图纸报表及相关结论均盖章后生效，私自涂改后的报告书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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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众智公司 SUN 日照分析软件鉴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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